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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114 年第 1 梯次軍訓教官定期候選晉任中校作業說明 

壹、 依據： 

一、陸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例暨其施行細則。 

二、陸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例暨其施行細則。 

貳、 候晉條件： 

一、停年：至 114 年 1 月 1日止須任滿現階 4年以上。 

二、考績：最近 3 年考績（111 至 113 年），須在 1 年甲等及 2 年乙上以上。

但最近 1年考績分項評鑑，除思想、品德、工作績效須在甲等以上外，其

他各項須在乙等以上。 

三、學歷：應完成軍官正規班教育或視同軍官正規班之專業、專長、軍售、商

售班次教育，並登錄兵籍資料有案者；應屆畢業者，應於資績截算日前取

得學歷有效文件，並完成登錄兵籍表作業，始得採計（可比敘正規班學資

者，應經國防部確認，並登載於兵籍表）。 

四、屆退限制：114 年 1 月 1 日(含)以前屆滿最大年限或申請提前退伍人員，

不列入候選。 

五、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不得列為晉任對象： 

(一)停職期間者。 

(二)復職未滿 1 年者（但留職停薪期間屆滿或屆滿前留職停薪原因消滅者

之復職，不在此限）。 

(三)受記大過 1 次以上之行政處分未滿 1 年者（於受懲罰後，獲記大功以

上之獎勵者，除因累功換發之獎章及考績累積頒發之勳章不予相抵外，

得以同功抵同過恢復為晉任對象）。 

(四)受免刑、罰金判決確定或拘役之執行完畢或准予易科罰金之日起未滿

1 年者。 

(五)經判處徒刑而宣告緩刑，在緩刑期間，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，在緩起訴

期間。 

註：上述「未滿 1年」係截算至 114 年 1 月 1 日止。 

參、 各階晉額規劃： 

中校階晉任員額數，皆依國防部核定之晉額數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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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資績計分規定： 

一、候選晉任資績分計算，依「教育部各職類軍訓人員選訓晉任資績計分標準

表」所列各項規定辦理；另有關「經歷」項目除軍訓教官各項職務悉由本

部律定外，餘均參照國防部（含專業單位）、國防部各軍司令部及行政院

海岸巡防署所提供之職務經歷認定標準，以計算經歷項目得分。 

二、資績計分表內以近 5年為計分標準之項目（如獎懲、特別加分等），其計

算期間均自 108 年 10 月 1 日至 113 年 9 月 30 日止。 

三、有關資績計分項目（如經歷、獎懲、學歷、特別加分等），均須於上開資

績計算截止日期前，經本部核定並完成兵籍表登錄等作業程序後（請預留

作業單位公文處理作業時程），始得納入計分，逾時不予列計。 

四、申請候晉人員「近 5年考績」，以 108 至 112 年度考績塡列。 

伍、 作業區分與程序： 

一、作業區分：各大專校院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作業單位，完成所轄

候選晉任人員名冊清查、資績計分試算表陳報等事宜。 

二、作業程序： 

(一)資績內容校正：各作業單位應於資審作業前 1 個月，完成轄屬候選晉

任人員資績計分表資料之校正作業。 

(二)各作業單位資績分初審作業：候選晉任人員資績計分表應依據資績計

分標準表完成資料初審（由各作業單位業管人事承辦人審查簽章），並

由申請候選晉任人員簽名確認後報部複審。 

(三)本部資審作業各階段時程概訂如下： 

1、預審：預於 113 年 10 月 2 日至 4 日先期辦理候晉人員年資（停年、

最後一次候晉）、學歷（正規班或碩士學歷）及特別加分等分項資績分

審查作業。 

2、複審：預於 113 年 10 月 7 日至 9 日辦理資績分統合項目（含年資、

考績、學歷、經歷、獎懲及特別加分等）複審作業。並暫訂於 10 月 9

日 17 時前將資審結果之資績分數以電子郵件寄送各學校或單位承辦

人，並請其轉當事人核校確認後並簽名備查，事涉當事人權益，請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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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規定核實辦理。 

3、資績分複查及當事人確認：預於 113 年 10 月 14 日至 16 日辦理資績

分複查，並於 10 月 16 日 17 時前將複查結果之資績分數以電子郵件

寄送各學校或單位承辦人，並請其轉當事人核校確認後並簽名備查。 

4、決審：預於 113 年 11 月 5 日前召開資績分決審會議（併軍訓教官人

事評審會議）審議，確認以資績分晉任分數及推薦晉任最低資績分數

及各作業單位推薦員額，由本部通知辦理。 

陸、 作業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各單位陳報表冊及作業時程如下，請務必於時限前陳報： 

(一)113 年 9 月 13 日前（依本部收文日期為基準）函報下列資料：  

1、候晉中校人員名冊（附錄 1）及最後一次候晉中校人員名冊（範例如

附錄 2，114 年 1 月 2 日至 114 年 7 月 1 日【含】屆退人員）。 

2、候選晉任人員資績計分標準表，並檢附「考績明細及得分資料」、「獎

懲明細資料」、「經歷明細表」、「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綜理高級中等

學校附設進修學校生活輔導業務人員經歷表」及「特別加分明細表」

等 5 項表件；陳報非學位學分進修及語文檢測合格特別加分者應增附

「非學位學分名冊」及「語文檢測特別加分名冊」俾供審查（範例如

附錄 3-1、3-2、3-3、3-4-1、3-4-2、3-5、3-6、3-7）；為應國防部

晉任資審作業，援例各晉員須檢附晉任上階之必具學歷證明，爰請候

晉中校階者，檢附學歷證明影本（具軍事及民間學歷者均須檢附）及

正規班證書影本，併上述資料報部審查。 

3、資績計分試算表（範例如附錄 4）。 

(二)上次候晉中校資績分後 50%以下人員（男官 61.46 分以下、女官 61.63

分以下），得依個人意願填寫切結書（範例如附錄 5）放棄陳報候晉資

績分相關資料。 

(三)各作業單位函報時，請同時將上述資料檔案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承辦人

吳育賢教官 pc88514@mail.moe.gov.tw，以利彙整作業。 

電子郵件主旨：校碼-校名 114-1 候晉-資料名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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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例：0473K-淡江大學 114-1 候晉名冊繳交） 

相關檔案名稱：校碼-校名 114-1 候晉資料名稱-姓名 

（例：0473K-淡江大學 114-1 候晉資績系統-陳○○.xls） 

(四)請落實初審作業，並依本說明第貳點各款所列候晉條件，確實查核候

晉人員資格，不符候晉人員請勿陳報。 

二、候晉人員獎懲報部時程：依候晉資績分複審作業，請各學校（單位）配合

本部 113 年第二季獎懲建議作業，以利後續兵資線傳、兵表登錄及資績

分審認計算。 

三、以往各作業單位辦理候選晉任作業，經檢討發現之顯著缺失如下： 

(一)停年未滿陳報候晉。 

(二)停年已滿未陳報候晉。 

(三)學歷不符陳報候晉。 

(四)不符晉任考績限制陳報候晉。 

(五)陳報資績分表，當事人未簽名；人事承辦人初審或軍訓主管欄未簽章。 

(六)未核准登錄兵表學歷，自行列計加分。 

(七)考績漏列或績等錯誤。 

(八)獎懲紀錄重複填報（單位陳報與本部核定獎勵重複列計）。 

(九)非學位學分進修及語言檢測合格之特別加分項目陳報錯誤： 

非學位學分(進修前及修畢後)及語言檢測合格者均須函報權責單位核

定後始得採計。修畢本部辦理之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全部

課程，其學分加分採計不受近 5 年限制，惟重複參訓、修畢部分課程及

一般非學位學分進修之加分採計仍以近 5 年為限；非學位學分進修加

分採計以 1 分為限。 

(十)未於規定時限內完成各項資料陳報。 

  (十一)漏寄電子檔、缺交佐證資料，或影本資料未經人事承辦人及軍訓主

管審查（核章）與正本相符。 

(十二)陳報涉本說明第貳點第五項各款之候晉人員。 

上開所列各項，請作業單位務必詳實審查再予陳報，倘本次作業仍發生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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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錯誤，將檢討疏失單位或學校責任，並列入軍訓工作行政評核，另本部

業將前次（113 年第 2 梯次）候晉人員資績表各分項審查更正情形，掃描

回傳至各作業單位承參電子信箱，供作業參考。 

四、軍事校院受訓人員不開缺受訓者，由原屬學校（單位）辦理陳報候選晉任

作業。 

五、各作業單位請採用本部 109 年 3 月 31 日以臺教學（一）字第 1090040669B

號令頒之「教育部各職類軍訓人員選訓晉任資績計分標準表」完成所屬候

選晉任人員各項資績分資料初審查校作業；另人員如有異動，應複製乙份

交個人攜往新單位彙辦，本部將列為年度軍訓工作訪視重點。 

六、本作業需蒐集候晉人員之個資，為符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，請各候晉人

員檢附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（範例如附錄 6），以利作業遂行。 


